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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 是中國大陸關稅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簽訂

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雖然 CEPA
在“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下得以實施，但與 CEPA 法

律性質相關的理論問題之爭議在學術界仍然存在。其

調整對象複雜以及建立在一個主權國家的背景環境下

的特殊條件等諸多因素決定了 CEPA 的特殊性質。因

此確定其性質，對落實 CEPA 及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理論

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CEPA 是在一國

主權下，不同關稅區政府之間，以建立區域經濟一體

化為目的，簽訂的部分內容受 WTO 規則調整的類自

由貿易區協定。本文將通過 CEPA 的載體性質及內容

性質兩大方面對以上觀點加以論述，在剖析 CEPA 性

質的同時就相關問題加以說明。 

 

 

一、CEPA 推出背景 

 

    在討論 CEPA 的性質之前，有必要就 CEPA 的簽

訂背景及當今學者們對 CEPA 的認識和觀點做一個簡

單的介紹。 

 

(一) CEPA 概述 

2003 年 10 月 1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副部

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

在澳門簽訂了 CEPA。這是在“一國兩制”和 WTO 規

則的雙重框架下簽訂的經貿安排，其目的是為了實現

區域經濟一體化。從結構上看，CEPA 包括了總則、

貨物貿易、原廠地、服務貿易、貿易投資便利化、其

他條款共 6 章 23 條。雖然從章節及條文上看並不多，

但 CEPA 卻是中國乃至世界在經濟協議上的特殊例

子。從主體上看，CEPA 是一個主權國家下，兩個不

同關稅區之間簽訂的協議。從內容上看，CEPA 所調

整的內容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貿易投資便利三

方面。根據 CEPA 第 2 條第 2 款規定，CEPA 需符合

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即 CEPA 內涉及貨物貿易與服

務貿易的內容應受 WTO 規則所調整，所以，CEPA 的

內容既受國內法調整又需要符合 WTO 規則的相關規

定。CEPA 作為一國之內不同關稅區之間簽訂的經濟

貿易協定，其情況之複雜，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

都是前所未見的。因此，對其性質的分析，學者們也

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抒己見，想法不一。 

 

(二) 學者觀點及爭議 

學者觀點一認為：CEPA是國際經濟協定，具有自

由貿易性質。1 其主要依據有：○1 CEPA是依據國際經

濟法制定，受國際經濟法制約。○2 CEPA內容具有明顯

的自由貿易區特徵。理由有以下幾點：首先，WTO協

定規定其組成成員既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單獨關稅

區，而CEPA的兩個主體不僅是國際經濟法主體，而且

還是WTO組織中平等獨立的成員。其次，CEPA是兩

個關稅區之間，也是WTO組織成員之間簽訂的經濟合

作協定，是具有國際經濟法性質的協定。再次，從自

由貿易區的基本含義出發，即締約各方要在一定程度

上消除彼此之間的貿易壁壘，並結合CEPA的主要內

容，即實現兩地的貨物零關稅，擴大服務貿易市場准

入即貿易投資便利化，推出CEPA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達

到了自由貿易區的要求。 

學者觀點二認為：CEPA不是國際條約，是一個主

權國家內不同關稅區領土的政府之間達成的具有國際

效力的區際協定。2 其主要依據有：第一，CEPA的宗

旨是實現貿易自由化。因為兩地社會制度的差異以及

《澳門基本法》、“一國兩制”的特殊安排導致內地與

澳門不能實行共同經濟及社會政策，因此通過自由貿

易區方式實現貿易自由化是現階段較為合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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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CEPA是自由貿易協定。理由是從內容上看，

CEPA完全符合自由貿易協定的本質特徵。第三，CEPA
是一主權國家管轄不同關稅領土的政府間的區際協

議。雖然澳門不具有國際公法的法律人格，但是“一

國兩制”政策和《澳門基本法》賦予了澳門高度的自

治權，並且澳門享有單獨關稅區地位，其與中國內地

的貿易關係應當是一國內不同單獨關稅領土間的關

係。 

學者觀點三則認為：CEPA是部分受WTO規則規

範和調整的一國之內的特殊法律安排。3 其主要依據

是:第一，CEPA的主體具有雙重身份，既是一國之內

的兩個關稅區，又是WTO的正式成員。因CEPA是一

國之內的兩個關稅區簽訂的不具有“國際性”的協

定，以及WTO的特殊成員資格導致其成員之間的協議

不一定具有“條約性”，從而否定CEPA的條約性質。

第二，CEPA的調整對象具有雙重性，即同時調整一國

之內兩個關稅區與WTO組織兩個成員之間的關係。通

過區分WTO規則調整對象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規則調

整對象的不同，以及通過CEPA的部分內容是WTO規

則調整範圍之外，來說明CEPA是部分受WTO規則調

整，部分受國內法調整的協定。第三，CEPA的法律基

礎涉及國內法、國際法有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的規定

與WTO區域經濟一體化例外規則。通過對GATT例外

規則以及特區的高度自治強調CEPA受國內法及國際

法調整的理論基礎。 
學者的爭議點主要集中在於以下兩方面：首先，

CEPA 是屬於國際條約還是國內安排？其次，CEPA 的

內容是完全符合自由貿易區的定義？還是部分符合？

不僅如此，筆者認為對 CEPA 為甚麼需要符合 WTO
規則調整的問題，學者們並沒有加以詳細的闡述，因

此本文將通過兩方面對 CEPA 的性質進行分析，即載

體性質與內容性質。載體性質是指 CEPA 是通過何種

文件形式體現的，是具有國際條約性質還是國內區域

協定性質，抑或其他性質的形式。所謂內容性質是指

CEPA 是以實現何種目標而簽訂的，是屬於區域經濟

一體化性質還是自由貿易區性質，抑或其他性質。以

及適用何種法律進行調整，是僅受國內法調整還是僅

受 WTO 規則調整，抑或兩者同時調整。 

 

 

二、CEPA 的性質 

 

對於 CEPA 的性質，筆者認為 CEPA 是一國主權

下，不同關稅區政府之間，以建立區域經濟一體化為

目的，簽訂的部分內容受 WTO 規則調整的協定。此

概念意在表達兩層意思：第一，CEPA 載體是國內協

議。第二，CEPA 內容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 

 

(一) 從載體論 CEPA 的性質 

1. 以“一國”為前提 

CEPA是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大環境下簽訂的協

定，其性質是否有可能是國際條約或準國際條約？答

案是否定的。首先。從歷史上看，澳門特別行政區與

中國大陸地區是兩個關稅區，同屬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由於歷史等多種原因，澳門一度脫離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主權管轄範圍。1987 年，中葡簽署《關於澳

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定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正

式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並且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設立澳門特別行政

區，制定《澳門基本法》，同時在《澳門基本法》的第

1 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其次，根據傳統國際法理論，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2 條第 1 款甲項4可以推出：

○1 條約的締結主體應為國家；○2 條約必須具有“國家

間”的性質。5 而CEPA的締約主體是兩個關稅區，並

且處於同一個主權國家內，將其認定為國際條約或準

國際條約不僅主體不適格，主體之間的關係亦不符

合。再次，隨着國際法的不斷發展，國際法主體範圍

不斷擴大——國家、交戰團體、叛亂團體、國際組織、

正在爭取獨立的民族甚至個人都被囊括於國際法主體

範圍內，已經突破了傳統於國際法主體對主權的要

求，導致非主權實體締結國際條約的實例也多次出

現。但即使如此，條約的“國際性”特點依然難以撼

動，即條約的締結主體不能同時存在於同一主權國家

下，不論是主權實體還是非主權實體。就CEPA而言，

不論澳門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如何6，僅因為CEPA缺乏

“國際性”就可以否定其條約的性質。 

2. 條約締結能力 

CEPA的締結主體是否具有條約的締結能力，這成

為判斷CEPA是否是具有條約性質的關鍵。《維也納條

約法公約》第 6 條7與《關於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或國際

組織相互間條約法的維也納公約》的第 6 條8分別確立

了國家和國際組織享有固有的締約能力。作為簽訂

CEPA的兩個主體，中國大陸關稅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是否具有條約締約能力呢？這是需要討論的。 

在此先就中國大陸關稅區是否具有締約能力進行

說明。中國大陸關稅區是不具有條約締結能力的。首

先，我們需要對中國大陸關稅區與中國做一下區分。

@ HJ @ 



《“一國兩制”研究》第 5 期 
 

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其主權範圍涵蓋中國大陸關稅

區、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稅區、澳門特別行政區關稅區

及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單獨關稅區(簡稱“中華台

北”)四個關稅區。2001 年，中國政府以一主權國家

的身份，根據《馬拉喀甚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 

(“《WTO協定》”) 第 12 條有關規定申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 9 其代表的是一國之內四個獨立的關稅

區，並非僅指中國大陸關稅區。中國是單一制度國家，

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特別行政區是不享有獨

立的主權的，中國大陸關稅區是中國的一部分，其不

是主權國家，所以不具有條約締結能力。雖然中國大

陸關稅區政府與中國政府是同一個政府所代表，但其

權力卻不能同日而語，不能混同對待。 

澳門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大陸關稅區一樣，是中國

的組成部分。同時，澳門又是 WTO 組織內的一個成

員。其雙重身份決定了澳門所締結協議的複雜性質。

此問題我們需要區別對待。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一個國

家內的權力同中國大陸關稅區是相同的，其兩者具有

平等的地位，因此同樣不具有條約締結能力，上文已

作說明。 

由於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高度

自治的政策下，國家通過《中國憲法》、《澳門基本法》

逐級確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賦予澳門特

別行政區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

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單獨的同世界各國、

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國際關係，簽訂和

履行有關協定的權利。此處需要討論的是澳門特別行

政區對外締結條約的權利是否適用於國內？此問題就

涉及到怎麼理解《澳門基本法》第 7 章的“對外事

務”，是指除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還是指除澳門、

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以外？筆者認為，《澳門基本法》

第 7 章的對外事務是指除澳門、香港、台灣和中國大

陸以外的國家、地區。因為，《澳門基本法》在涉及中

國內其他地區時，所用之詞為“全國其他地區”，如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93 條、第 133 條所規定。

通過立法者在用詞上的區別即可以說明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條約締結能力僅存在於對外事務，而在一國之內

是不具有條約締結能力的。另外，澳門特別行政區與

中國大陸關稅區簽訂 CEPA 的法律基礎是源於法律授

權，是“一國兩制”貫徹的結果，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高度經濟自治和高度行政自治的結果。《澳門基本法》

第 2 條、第 104 條、第 106 條、第 111 條至第 112 條，

決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在地方行政與地方經濟上

的高度自治權。在經濟問題上有高度的自治權，這就

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大陸關稅區簽訂 CEPA 的根

本權力來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論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還是中國大陸關稅區均不具有對內締結條約的能力。

所以 CEPA 是條約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三、從內容論 CEPA 的性質 
 
CEPA 的內容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貿易投

資便利化等方面。而其中有關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

內容又與 WTO 的調整範圍重合。就 CEPA 的調整範

圍與 WTO 的調整範圍進行比較，其二者之間有高度

的相似性，但也並非完全相符，例如 CEPA 第五章所

規定的“貿易投資便利化”就超出了 WTO 的調整範

圍。所以可以得出，CEPA 是部分屬於 WTO 規則調整

的區際協定，但其內容不僅限於 WTO 框架之內。因

此，以 WTO 調整範圍的內容作為區分點，將 CEPA
的內容分為WTO 調整範圍內與WTO 調整範圍外兩部

分進行討論。 

 

(一) 屬於 WTO 規則調整範圍內之理論依據 

CEPA的部分內容為何需要通過WTO規則調整？

這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由於CEPA的締

約雙方同是WTO的成員，所以CEPA是建立在WTO規

則之上的協定，須符合WTO規則的規定。10 這裏存在

一個問題，即中國大陸關稅區與中國這個主權國家是

否有區別？是否能混同對待？首先我們需要說明下，

一般來說，在全球範圍內，一個主權國家就等同於一

個單獨的關稅區。但是，因為特殊的歷史環境和“一

國兩制”政策的實施等多方面原因，使得中國成為一

個由多個單獨關稅區組成的主權國家。由於存在這樣

的特例，如果再把主權國家同單獨關稅區的概念混同

實為不妥。而據前文所述，CEPA的主體一方是中國大

陸關稅區，另一方則是澳門特區關稅區，而非中國這

個主權國家。其次，2001 年中國以一個主權國家的身

份加入WTO組織，並不是僅僅代表中國大陸關稅區，

而且同時涵蓋了香港特政區關稅區、澳門特區關稅區

及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單獨關稅區(簡稱“中華台

北”)四個關稅區。中國大陸關稅區是中國這個主權國

家的一部分，其並沒有單獨申請加入WTO組織，並不

是WTO組織的成員。所以認為CEPA的主體是WTO成

員的說法實為不妥，確切的說是作為CEPA的一方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是WTO成員，而另一方中國大陸關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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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WTO成員。因此，僅從主體上分析，CEPA並無

需要符合WTO規則調整的理由。 

根據《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第 2 條中的規定：《安排》的達成、實施以及修正

應遵照以下原則：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從該條

文中我們發現，CEPA 之所以需要符合 WTO 規則調

整，是締約雙方選擇適用法律規範的結果，是締約方

意思自治的體現。雙方通過共同的意思表示，將 CEPA
內容與 WTO 規則聯繫起來，使 CEPA 成為內容受

WTO 調整的協定，而這才是 CEPA 之所以需要符合

WTO 規則調整的關鍵因素。 

因此筆者認為，CEPA 的部分內容是需要符合

WTO 規則規定的，但其理由並不是因為 CEPA 的主體

是 WTO 成員，而是基於締約雙方具有可選擇適用法

律規範的權利，是意思自治的體現。 

CEPA 的締約雙方為何規定該國內協定需要符合

WTO 國際規則的相關規定？弄清起草者的用意是必

要的。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在協定名稱的選擇、簽

署人員選擇還是簽署方名稱使用，起草者都極力避免

將 CEPA 協定“國際化”，可謂用心良苦。但是在書

寫 CEPA 內容時卻赤裸裸的規定該國內協定需要符合

WTO 國際規則的相關規定。此規定完全與起草者的用

意背道而馳，不得不使人產生疑惑。因為，一項國內

協定原則上是不需要符合任何國際協定的相關規定

的，即使說 WTO 規則對 CEPA 的實施有指導性作用，

起草者完全可以將 WTO 相關規則在 CEPA 中重新規

定一遍，這同樣可以達到避免“國際化”的用意。但

實際並非如此，起草者是疏忽還是另有他意？本人欲

求其意，未果，斗膽妄加猜想。其原因有三：首先，

CEPA 協定與 WTO 規則有諸多重疊之處，如果將 WTO
有關規則在 CEPA 中從新加以規定，CEPA 協定將變

得繁瑣冗長。其次，在 CEPA 協議中許多概念與相關

解釋都依賴於 WTO 規則的實踐、相關先例以及與

WTO 有關的其他協定的規定。如果脫離 WTO 體制而

在 CEPA 協議內兀自規定 WTO 相關規則，不能保證

完全不失原義。再次，WTO 規則是動態的，任何一個

與 WTO 有關的判例、裁決及協議的做出，都可能影

響 WTO 的相關規則的發展。將 CEPA 與 WTO 相關規

則綁定，是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接軌，是國內貿易

國際標準化的體現，是具有前瞻性的。 

 

(二) 屬於 WTO 規則調整內之問題分析 

根據《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即 CEPA 第 2 條提及：CEPA 的達成、實施以及

修正應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換言之，CEPA 中

所涉及的有關貿易等方面的內容，只要是 WTO 規則

調整範圍內的，就應當符合 WTO 有關規定的調整。

這裏我們需要討論幾個問題：首先，CEPA 在 WTO 規

則調整範圍內的內容是否適用最惠國待遇？其次，如

果不適用，其理由是甚麼？需要強調的是，此處僅針

對 WTO 第三方締約方是否能根據 CEPA 要求澳門特

別行政區給予最惠國待遇而言。據前文所述，中國大

陸關稅區並非 WTO 成員，所以並不存在需要適用最

惠國的問題。 
對於 CEPA 在 WTO 規則調整範圍內的內容是否

適用最惠國待遇這一問題，我們從甚麼是最惠國待遇

出發開始討論。 

首先，最惠國待遇作為WTO的基本原則之一，在

GATT1994 第 1 條第 1 款中作了基本定義，即一締約

方對來自或運往其他國家的產品所給予的利益、優

待、特權或豁免，應當立即無條件地給予來自或運往

所有其他締約方的相同產品。最惠國待遇雖然是WTO
的基本原則，但也存在例外情況。在第 24 條條款中提

到：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及邊境貿易所規定的少數

國家享受的待遇可以不給予其他世貿組織成員；經濟

一體化組織內部待遇可不給予其他非該組織的世貿組

織成員。在《關於解釋 1994 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第二

十四條的諒解》中還專門針對設立例外條款做出解

釋：此類協定的參加方的經濟更緊密的一體化可對世

界貿易的擴大做出貢獻，鼓勵將“成員領土之間的關

稅和其他限制性商業法規的取消延伸至所有貿易”，

並且“重申此類協定的目的應為便利成員領土之間的

貿易，而非提高其他成員與此類領土之間的貿易壁

壘；在此類協定形成或擴大時，參加方應在最大限度

內避免對其他成員的貿易造成不利影響。但WTO在建

立區域一體化上設立了條件：第一，區域成員間的貿

易自由化；第二，不能增加對第三方的貿易壁壘；第

三，對過渡到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的臨時協定，應

具有一個在合理時間內成立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的

計劃和進程表。11

其次，從三個方面對 CEPA 在 WTO 下的性質進

行分析。第一，CEPA 的目的。根據 CEPA 第一章第 1
條規定，CEPA 的目標是加強內地與澳門之間的貿易

和投資合作，促進雙方的共同發展。其內容涉及自由

貿易、服務貿易及貿易投資三個方面。第二，CEPA
的方式。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

壁壘；在服務貿易方面減少或取消雙方實質上所有歧

視性措施；促進貿易投資便利。第三，CEPA 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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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雙方規定 2004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CEPA 的

承諾，並通過不斷擴大開放增加充實協定內容。從

2004 年至今，澳門與中國大陸之間已經簽訂了六個補

充協定，其內容涉及原廠地證書簽發審查、內地向澳

門開放服務貿易具體承諾及補充、貿易投資便利化及

零關稅清單等方面。 

通過 WTO 在建立區域一體化的條件與 CEPA 的

四個方面的對比，不論是 CEPA 的目的，還是 CEPA
的方式，都完全符合 WTO 建立區域一體化的標準，

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我們可以推出，CEPA 在

WTO 框架下調整的內容符合 WTO 最惠國待遇的例外

標準。 

因此，綜合以上三方面理由我們可以得出：CEPA
在 WTO 框架下調整的內容，第三國或地區是不能援

引此條款要求澳門給予相同待遇的。 
最後，在最惠國待遇的例外條款中提及了三類實

體，即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和邊境貿易。CEPA 應

當歸於哪一類？ 

根據WTO規則第 24 條的解釋，自由貿易區是兩

個或兩個以上的關稅領土組成的貿易集團，其部分實

現了貨物貿易自由，實質上取消了關稅和其他貿易限

制，但集團對外設有的關稅和貿易政策，其成員在與

第三國的關係上保持獨立。而關稅同盟則是指以一個

關稅領土代替兩個以上的關稅領土，同盟內部實現貿

易自由，取消了關稅和數量限制，對外實行單一關稅

和貿易政策。完全由關稅同盟來行使關稅同盟成員國

的關稅主權。12 而對於邊境貿易，WTO並沒有給出明

確的解釋，有學者認為邊境貿易的形成是因為國家疆

界的劃分有時將一個經濟領域強制分割開，但為了不

給邊界居民造成關稅負擔，因此在邊界間的往來方面

給予對方免稅待遇。13 這三類實體之間有着本質的差

別，所以在這三類實體內尋找CEPA位置並不難。首

先，CEPA內容並沒有涉及所謂的關稅同盟問題。其

次，CEPA是兩個獨立關稅區之簽訂的協議，其所涵蓋

的地域遠比邊境貿易要廣。再次，CEPA不限於邊境貿

易活動，其效力範圍包括整個大陸關稅區與澳門特別

行政區關稅區，而非僅限於邊境線附近的貿易活動。

最後，CEPA協定的目的符合自由貿易區的概念，但其

範圍不僅限於貨物貿易，還涉及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

面，具有自由貿易區化的趨勢。所以，在WTO規則調

整範圍內，CEPA即非關稅同盟，也不是邊境貿易，而

是中國大陸關稅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簽訂的類似自由

貿易區，目的是為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 

 

(三) 屬 WTO 調整範圍外的內容之實踐依據 

CEPA 屬 WTO 調整範圍外的內容，締約雙方並沒

有就該部分內容約定參照任何國際規則及受任何規則

調整。因此，CEPA 屬 WTO 調整範圍外的內容僅能通

過締約雙方各自制定適用於本地區的相應法律文件予

以實施，以實現 CEPA 簽訂的最終目的。從實際情況

上看亦是如此。 

中國大陸關稅區在簽署 CEPA 以及之後的六項補

充協議，由海關總署、財政部、商務部、文化部、國

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部門先後單獨或聯合發佈了多

項相關法律文件，就如何落實 CEPA 相關內容加以詳

細規定。其法律文件多採用專門性行政規章和涉外經

濟法補充規定及附件等形式發佈。例如由海關總署發

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於執行〈內地與澳門關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項下<關於貨物貿易的

原產地規則〉的規定》、交通部與商務部聯合發佈的《關

於〈外商投資道路運輸管理規定〉的補充規定》、國家

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與商務部聯合發佈的《外商投資廣

告企業管理規定》、文化部與商務部聯合發佈的《中外

合作音像製品分銷企業管理辦法》、財政部發佈的《關

於〈外籍中國註冊會計師註冊審批暫行辦法〉的補充

規定》等法律文件。 

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任何文件旨在澳門特別

行政區發生效力，必須按照 1999 年 12 月 20 日第

3/1999 號法律之規定在政府公報上做出公佈，即任何

文件只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報上按照法定形式

予以公佈後，方具有法律效力。在CEPA及六項補充協

定簽署後，都分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第 28/2003
號行政長官公告、第 1/2005 號行政長官公告、第

24/2005 號行政長官公告、第 33/2006 號行政長官公

告、第 5/2008 號行政長官公告、第 28/2008 號行政長

官公告、第 17/2009 行政長官公告予以公佈。14 這意

味着，CEPA以及之後的七項補充協議已經通過相應的

法律程序，並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產生效力。 

由此可見，CEPA 內容中屬於 WTO 調整範圍外

的，是通過締約雙方通過將協定內容轉換為適用於本

地區的相應法律，使協議在本地區發生效力。而澳門

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大陸關稅區同屬於中國這個主權國

家，不論是中國大陸關稅區的法律法規還是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公告，均屬一國之內的法律，即國內法。因

此 CEPA 屬於 WTO 調整範圍外的內容是屬於一國之

國內法調整，更確切的說是一國之內不同關稅區各自

的法律文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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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綜上所述，從載體上看，CEPA 是國內協議而並

非國際條約；從內容上看，CEPA 是以建立區域經濟

一體化為目的，部分內容受 WTO 調整，部分內容受

國內法調整的協議。因此， CPEA 是在一國主權下，

中國大陸關稅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之間，以建立

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目的，簽訂的部分內容受 WTO 規

則調整的類自由貿易區協定。確定 CEPA 協議的性質

不僅有利於 CEPA 在兩地的落實，而且對今後在一國

之內，不同關稅區之間所簽訂的其他類似協定的定性

可以起到參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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